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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县房地产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持有

濮阳市万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%国有股权

转让公告

受委托，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和濮阳市华宇产权交易有

限公司联合对濮阳县房地产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持有濮阳市万豪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(下称标的企业)100%国有股权依法转让。转让底

价 14784 万元。

一、标的企业基本情况

濮阳市万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，注

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，注册地址为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城关镇

建新路 35 号，法定代表人为高继哲，经营范围为：房地产开发，

房地产信息咨询、物业管理。

二、标的企业的股东结构

濮阳县房地产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100%股权。

三、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

此次股权转让行为已由濮阳市万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

内部决议（濮市万房[2020]1 号）通过，并经转让方濮阳县房地产投

资建设有限公司请示（濮县房投[2020]10 号）出资人濮阳豫开百城

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

批复（2020 年 5 月 20 日）。

四、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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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 2020 年 5 月 15 日，经河南盛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

计，标的企业资产总额为 110491265.80 元，负债总额为 0元，所有

者权益为 110491265.80 元。

五、意向受让方资格条件

1、意向受让方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

的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，除法律另有规定

外，均可申请受让该标的。

2、不允许联合体受让。

3、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六、交易条件

本次股权转让，意向受让方应当接受下列交易条件：

1、股权转让应执行《濮阳县房地产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持有的

濮阳市万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%国有股权的转让方案》。

2、意向受让方须承诺继续发展标的企业的主营业务。

3、报名时需缴纳¥4400 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。如竞买成功可将

保证金抵作转让标的的转让价款，如竞买未成功，则无息全额退还

保证金；如因意向受让方恶意竞价造成交易失败的，或因意向受让

方原因未能签订产权交易合同，或未能按约定的时间支付转让价款

的，受让方须承担因违约给转让方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，其缴纳的

保证金则不予退还。

4、受让方应在成交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

易合同，交易价款原则上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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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付清。一次性付清确有困难的，按照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

理办法》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令 32 号）规定，

可以采取分期付款方式，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支付不低

于总价款 30%的首期付款，其余款项提供的有效担保需在产权交易

合同中予以明确，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，

付款期限不得超过 6个月（合同生效之日起算）。

七、其他披露事项

受让方确定后，交易双方不得以交易期间企业经营性损益等理

由对已达成的交易条件和交易价格进行调整。经审计后，自公司资

产评估基准日到股权成交日期间，因公司盈利而增加的净资产，应

上交国有股权持有单位；对公司经营亏损而减少的净资产，由受让

方承担。

八、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

本次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次日起不少于 20 个工作日，公告截

止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10 日 17 时。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家及以上

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，将采取竞价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；若在公

告期内只产生一家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，经转让方上级主管部

门批准，可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。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

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或濮阳市华宇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受

让申请，提交相关资料，并向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交纳¥4400

万元受让保证金。逾期未提出受让申请、未提交相关材料或未按时

足额交纳保证金的，视为放弃意向受让和购买。

咨询电话：0371-65665769 189256398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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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 真：0371-65665727

地 址：郑州市经三路 15 号广汇国贸

网 址：http://www.zycqjy.com

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

濮阳市华宇产权交易有限公司

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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